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汛期前避難收容調查表

1.填報目的:

為利於汛期前災防整備作為，每年(1-2月份)教育局開設校務行政系統線上填

報，請學校填寫「汛期前學校收容能量調查」。

3.填報資料將提供消防局、社會局及各區公所作為防災與緊急應變參考。

2.填報內容:

校長、避難收容處所管理人、警衛及開設校內避難收容處所基本資料



消防局緊急聯繫窗口:避難收容處所管理人

☎️ 請協助保持手機暢通
平時不隨意撥打

僅於災時或緊急狀況聯絡

115年度新增家裡電話
作為災時備援聯絡方式
（手機不通時仍可聯絡）。

當學校發生災害或特殊狀況，消防局會優先與表單中避難收容處所第1或2管理人進行聯絡。



 資料運用與保密

資料僅提供消防局、教育局等防災與緊急應變用途。

目的：確保災時能即時聯繫、快速掌握校園狀況。



消防局來電時，學校怎麼做？
1.保持聯絡暢通，確保即時應變

請平時保持手機暢通，確保能即時接獲通知。

消防局只在「有狀況時」聯絡，不會無故打擾。

2.可能接獲通知的情境

例：上班時間、夜間、假日等接獲消防局通報學校可能有火災、警報響或其他緊急狀況。

3. 彈性指派「離學校最近的教職員」前往現場周邊觀察

請各校預先指定離學校最近之教職員作為支援人員，倘避難收容處所管理人無法立即到場，可委託該

教職員先行前往學校周邊觀察情況，以利消防單位及教育局迅速掌握與應變。



結語
✅ 完整填報資料、更新聯絡資訊。
✅ 聯絡人手機保持暢通。
✅明年度新增家裡電話欄位。

✅非上班日時接獲電話，彈性指派「離學校最近的教職員」

前往現場周邊觀察。

感謝各位主任協助!


